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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写组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释义及实用指南》的突出特点是实用性和权威性。
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是法律文本，便于读者准确把握法律本身的标准文本；第二编是条文释义，编
者结合立法背景，对企业破产法的条文内涵作了深入浅出的说明；第三编是关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破
产法律制度研究，通过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破产法律制度的比较，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新企业破产法有
关规定的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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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破产原因　　破产原因是破产程序开始的前提。
破产原因的存在与否，是判断破产申请能否成立、法院能否受理申请以及能否作出破产宣告的重要依
据。
本条规定的破产原因，包括了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的原因。
　　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如果属于暂时资金周转不灵，不应该宣告其破产；如果确属长期亏损，扭
亏无望，实际上已丧失清偿全部债务能力，即使其现有资产可能略大于负债，也可以及时启动破产程
序清理债务，不一定要等其继续亏损到资不抵债时再宣告破产，这对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更为有利。
对破产原因应从严掌握。
破产原因的规定，直接决定企业法人能否适用破产程序解决其债权债务问题，关系到能否有效地避免
欺诈性破产和破产的恶意申请。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破产原因，包括以下两层含义：　　1．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这里规定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债务的清偿期限已经届满，并
且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
二是债务人缺乏清偿能力。
一般来说，清偿能力是由债务人的财产、信用、技能等因素综合构成的，只有在债务人用尽所有这些
手段都不能对债务实施清偿的，才构成清偿能力的欠缺。
不能仅仅根据债务人的财产数额来认定，而是应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三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是处于连续状态，而不是暂时的、短期的不能清偿。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会发生短期的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这仅是一种暂时的
资金困难。
随着企业的运转，这种暂时的财务困难可能会逐渐加以解决。
因此，不能简单地据此认定该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正是由于单纯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标准不能准确衡量一个企业是否真正具备破产原因，仅仅用资不
抵债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企业，也不能判断其是否确实具备破产原因。
因此，本条将这两种情形并列规定作为破产原因，二者缺一不可。
　　2．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本款规定的破产原因，是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辅之以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